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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70801臺南市安平區永華路2段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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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11月13日

發文字號：南市教安(一)字第106118012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1180126A00_ATTCH1.doc)

主旨：轉知本市國民中學區域職業試探與體驗示範中心(後甲國

中)辦理106學年度上學期國小高年級學生職業試探體驗課

程訊息，請鼓勵學生踴躍報名，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後甲國中106年11月3日後甲中輔字第1061124520號函

辦理。

二、旨揭活動內容摘要如下：

(一)參加人員：本市對職業試探體驗課程有興趣的國小5、6

年級學生，每次以30人或1班為單位，需指派至少1位帶

隊老師，本學期共30單位，共約900人次。

(二)辦理時間：106年12月4日(星期一)至107年1月24日(星

期三)止，每次課程3小時(上午8時30分至11時30分或下

午1時至4時，不含交通時間)，由各校選擇時段，並以報

名時間為順序依據，額滿為止。

(三)請於106年11月17日（星期五）中午12時前，填妥報名

表核章後(報名表如附件二，由學校統一報名)，傳真至

後甲國中輔導室06-2375970(傳真前請先來電告知以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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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報名後由後甲國中協調安排參加時間並公告各

校彙整後之課程表。

三、檢附旨揭課程實施計畫1份。

正本：臺南市七股區七股國民小學、臺南市七股區三股國民小學、臺南市七股區大文國

民小學、臺南市七股區光復生態實驗小學、臺南市七股區竹橋國民小學、臺南市

七股區建功國民小學、臺南市七股區後港國民小學、臺南市七股區樹林國民小學

、臺南市七股區篤加國民小學、臺南市七股區龍山國民小學、臺南市下營區下營

國民小學、臺南市下營區中營國民小學、臺南市下營區甲中國民小學、臺南市下

營區東興國民小學、臺南市下營區賀建國民小學、臺南市大內區二溪國民小學、

臺南市大內區大內國民小學、臺南市山上區山上國民小學、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

民小學、臺南市中西區成功國民小學、臺南市中西區協進國民小學、臺南市中西

區忠義國民小學、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平區新南國民小學、臺

南市仁德區大甲國民小學、臺南市仁德區仁和國民小學、臺南市仁德區仁德國民

小學、臺南市仁德區文賢國民小學、臺南市仁德區依仁國民小學、臺南市仁德區

虎山實驗小學、臺南市仁德區長興國民小學、臺南市仁德區德南國民小學、臺南

市六甲區六甲國民小學、臺南市六甲區林鳳國民小學、臺南市北門區三慈國民小

學、臺南市北門區文山國民小學、臺南市北門區北門國民小學、臺南市北門區蚵

寮國民小學、臺南市北門區錦湖國民小學、臺南市北門區雙春國民小學、臺南市

北區大光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大港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公園國民小學、臺南

市北區文元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立人國民小學、臺南市北區開元國民小學、臺

南市北區賢北國民小學、臺南市左鎮區左鎮國民小學、臺南市左鎮區光榮國民小

學、臺南市永康區三村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大橋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大

灣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五王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永信國民小學、臺南市

永康區永康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西勢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崑山國民小學

、臺南市永康區勝利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民小學、臺南市永康區龍潭

國民小學、臺南市玉井區玉井國民小學、臺南市玉井區層林國民小學、臺南市白

河區大竹國民小學、臺南市白河區內角國民小學、臺南市白河區仙草國民小學、

臺南市白河區玉豐國民小學、臺南市白河區白河國民小學、臺南市白河區竹門國

民小學、臺南市白河區河東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平區石門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平

區安平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平區西門實驗小學、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民小學、臺

南市安定區安定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定區南安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定區南興國民

小學、臺南市安南區土城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安佃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

安順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安慶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國民小學、臺南

市安南區長安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青草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南興國民小

學、臺南市安南區海佃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學

東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鎮海國民小學、臺南市安南區顯宮國民小學、臺南市

西港區成功國民小學、臺南市西港區西港國民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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